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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要：

立法目的：

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
安全及健康，特制定本法；其
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
定。



工作者：指勞工、自營作業者及其他

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

督從事勞動之人員 。

勞工：指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

雇主：指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

事業單位：指本法適用範圍內僱用勞工

從事工作之機構。

名詞定義



人 性 、 平 等 、 安 全 、 尊 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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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定義

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
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
或死亡。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5款】

勞

動

場

所



適用於各業。但因事業規模、性

質及風險等因素，中央主管機關

得指定公告其適用本法之部分規

定。

職業安全衛生法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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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架
構

第一章 總則(1-5)

第五章 罰則 (40-49)

第四章 監督與檢查

(35-39)

第三章 安全衛生管理

(23-34)

第二章 安全衛生設施

(6-22)

安全衛生管理、承攬管理、青少年及女
性保護、教育訓練、安衛守則等

職業安全衛生諮詢會、檢查、停工、協助及
顧問服務機構輔導、職業災害之調查、通報、
統計及公布、工作者申訴及調查等

刑罰:1及3年或18及30萬罰金
罰鍰:製造、輸入及供應者及雇主3-300萬;
其他類型:限期改善、按次處罰、沒入、撤銷
或廢止、公布名稱及姓名等

促進安衛文化發展、機關推動安衛之評核、
自營作業者準用、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
督從事勞動之人員之比照適用、業務委託、
規費及施行等

目的、名詞定義、主管機關、
適用範圍 、一般責任

第六章 附則 (50-55)

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機械器具設備源頭管理及型式
驗證、危害性之化學品分類標示及通識與分級管理 、
新化學物質源頭登錄、作業環境監測、甲類定期危評 、
危險性機械或設備檢查 、建築物依法設計、立即發生
危險之退避、特殊危害作業休息保護、體格檢查 及健
康檢查及分及管理、健康服務制度等



法規制訂業務

職安法附屬法規合計60種。



基本安全衛生管理要項

訂定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計畫

設置安全衛生
組織、人員

實施安全衛生管
理及自動檢查

實施安全衛生教
育及訓練

訂定適合其需
要之安全衛生
工作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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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組織、人員

依據法規：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職業安全衛生組織、人員分為：

11

設管理單位

置管理人員



12

事業單位勞工人數計算之定義

第3條之2第1項 說 明
事業單位勞工人數之計算，

包含原事業單位及其承攬人、再
承攬人之勞工及其他受工作場所
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
員，於同一期間、同一工作場所
作業時之總人數。

配合本法適用範圍已擴及其他受工
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
人員，因其與事業單位並不一定具勞
僱關係，爰修正第一項有關事業單位
勞工人數（即規模）之涵蓋範圍。

職安法第2條: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工作者：指勞工、自營作業者及其
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 事勞動之人員。 二、勞工：指受僱從事工
作獲致工資者。……
職安法第51條第2項:第2條第1款所定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
人員，於事業單位工作場所從事勞動，比照該事業單位之勞工，適用本法之規
定。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2條:本法第2條第1款所稱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
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指與事業單位無僱傭關係，於其工作場所從事勞動
或以學習技能、接受職業訓練為目的從事勞動之工作者。



各類事業之事業單位：

1.第一類事業僱用勞工人數在100人以上應設直
接隸屬雇主之專責一級管理單位。

2.第二類事業僱用勞工人數在300人以上應設直
接隸屬雇主之一級管理單位。(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辦法第2條之1)

備註：1.事業之分類可參考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附件一

2.資源回收業為第一類事業單位(具中度風險者)

3.製造業為第一、二類事業單位(具高度風險者)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附表一、事業之分類.DOC


專責一級管理單位舉例

董事長

管理部

勞安室

業務部 物流部 勞安部

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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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勞工 1至29人 ：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二)勞工 30至99人 ：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三)勞工100至499人：置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1人

(四)勞工500人以上 ：置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員各1人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設置
第三類事業之事業單位：



(一)勞工 1至29人 ：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二)勞工 30-99人 ：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三)勞工100至299人：置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1人

(四)勞工300至499人：置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員各1人

(五)勞工500人以上 ：置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師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各1人以上。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設置
第二類事業之事業單位：



(一)勞工 1至29人 ：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二)勞工 30至99人 ：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三)勞工100至299人：置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員各1人

(四)勞工300至499人 ：置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1人、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師及安全衛生管理員各1人

(五)勞工500至999人：置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1人、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師1人及安全衛生管理員2人

(六)勞工1000人以上：置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1人、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師及安全衛生管理員各2人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設置
第一類事業之事業單位：



各類事業之事業單位設置人員注意事項

 第一類事業之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一百人以上者，所置
管理人員全部應為專職；

第二類事業之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三百人以上者，所置
管理人員應至少一人為專職。

依前項規定所置專職管理人員，應常駐廠場執行業務，
不得兼任其他法令所定專責（任）人員或從事其他與職
業安全衛生無關之工作。

 事業分散於不同地區者，應於各該地區之事業單位依第
二條至第三條之二規定，設管理單位及置管理人員。事
業單位勞工人數之計算，以各該地區事業單位作業勞工
之總人數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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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單位之總機構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及人員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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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設有總機構者，除各該地區事業單位之
管理單位及管理人員外，應依下列規定另於
總機構或其地區事業單位設綜理全事業之職
業安全衛生事務之管理單位，及依附表二之
一之規模置管理人員，並依第五條之一規定
辦理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事業設有總機構者，其勞工人數之計算，包
含所屬各地區事業單位作業勞工之人數。



事業單位之總機構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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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規定所置管理人員，應為專職。但第二類及第三類
事業之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不在此限。



事業單位之總機構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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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類事業勞工人數在五百人以上者，應設
直接隸屬雇主之專責一級管理單位。

 第二類事業勞工人數在五百人以上者，應設
直接隸屬雇主之一級管理單位。

 第三類事業勞工人數在三千人以上者，應設
管理單位。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第一類事業僱用勞工人數在100人以上，
第二類事業僱用勞工人數在300人以上應
設置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委員會置委員7人以上，勞工選舉之代表
應佔委員人數三分之一以上。

委員會每三個月至少開會一次。

委員會審議、協調及建議安全衛生相關
事項，應作成紀錄，並保存三年。



職業安全衛生組織、人員、工作場所負
責人及各級主管之職責如下：

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擬訂、規劃、督導及推動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並指導有關
部門實施。

2.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對雇主擬訂之安全衛生政策提出建議，並審議、協調及建議
安全衛生相關事項。

3. 未置有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事業單位之職業安全衛生業
務主管：擬訂、規劃及推動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4. 置有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事業單位之職業安全衛生業務
主管：主管及督導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5.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擬訂、規劃及推動安全衛生管理
事項，並指導有關部門實施。

6. 工作場所負責人及各級主管：依職權指揮、監督所屬執行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並協
調及指導有關人員實施。

7. 一級單位之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協助一級單位主管擬訂、規劃及推動所屬部門安全
衛生管理事項，並指導有關人員實施。

8. 前項人員，雇主應使其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9. 前二項安全衛生管理、教育訓練之執行，應作成紀錄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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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1/2)

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計畫，要求各 級主管及負責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
1.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2.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
3.危害性化學品之分類、標示、通識及管理。
4.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略規劃及監測。
5.危險性工作場所之製程或施工安全評估。
6.採購管理、承攬管理及變更管理。
7.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8.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9.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10.個人防護具之管理。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2/2)

11.健康檢查、管理及促進。
12.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及運用。
13.緊急應變措施。
14.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理及

統計分析。
15.安全衛生管理紀錄及績效評估措施。
16.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

PS.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 單位，得以安全衛生管
理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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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人員報備

僱用勞工人數在30人以上之事業單位，
依第二條至第四條規定設管理單位或置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時，應於事業開始之
日填具「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人員
) 設置報備書」 陳報檢查機構備查。
變更時亦同 。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人員報備

 自106年7月1日起，報備須至「工作者安全衛生
履歷智能雲」線上報備，網址：
https://isafe.osha.gov.tw/ 。

 報備時須上傳事業單位組織圖、安全衛生人員
之在職證明(或投保證明)、證照影本。

 線上完成後，須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
人員) 設置報備書」 (須有流水編號)列印出來
寄送至勞動檢查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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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依據法規：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法令規定

 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前項必要之教育、訓
練事項及訓練單位管理等之規則，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勞工對於第一項之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有接受之義務。(職安法32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具有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之
操作人員，雇主應僱用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
訓練或經技能檢定之合格人員充任之。(職安法
24條)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雇主對擔任甲種(42小時)、乙種(35小時)
及丙種(21小時)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之
勞工，應於事前使其接受職業安全衛生業
務主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訓練規則第
3條)-需上課取得證照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雇主對下列須經訓練合格領有結業證書始得
參加技能檢定取得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資
格之勞工，應於事前使其接受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需上課且考
取證照： (訓練規則第5條) 

一、勞工安全管理師。-115小時

二、勞工衛生管理師。-115小時

三、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107小時



有害作業主管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甲苯

 鉛作業主管

 四烷基鉛作業主管

 缺氧作業主管-汙(蓄)水池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

 粉塵作業主管-研磨作業

 高壓室內作業主管

 潛水作業主管。



危險性機械操作人員

 吊升荷重在3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或吊
升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斯達卡式起重機操作
人員。

 吊升荷重在3公噸以上之移動式起重機操作
人員。

 吊升荷重在3公噸以上之人字臂起重桿操作
人員。

 導軌或升降路之高度在二十公尺以上之營建
用提升機操作人員。

 吊籠操作人員。



危險性設備操作人員

 鍋爐操作人員 。

 第一種壓力容器(滅菌鍋等)操作人員。

 高壓氣體特定設備操作人員 。

 高壓氣體容器操作人員 。



特殊作業人員(1/2)

小型鍋爐操作人員。
荷重在1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
吊升荷重未滿3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或吊
升荷重未滿一公噸之斯達卡式起重機操作人員。

吊升荷重未滿3公噸之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
吊升荷重未滿3公噸之人字臂起重桿操作人員。
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
以乙炔熔接裝置或氣體集合裝置從事金屬之熔接、
切斷或加熱作業人員。



特殊作業人員(2/2)

火藥爆破作業人員。
胸高直徑70公分以上之伐木作業人員。
機械集材運材作業人員。
高壓室內作業人員。
潛水作業人員。
油輪清艙作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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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人員

 事業單位應備置足夠急救藥品及器材
，並置合格急救人員辦理急救事宜。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9條)

 雇主對工作場所急救人員，除醫護人
員外，應使其接受急救人員之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訓練規則第15條) 

-18小時



一般作業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1/2)
-事業單位自行上課即可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
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訓練規則
第17條)

 訓練時數不得少於3小時。課程內容：

1.作業安全衛生有關法規概要

2.勞工安全衛生概念及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3.作業前、中、後之自動檢查

4.標準作業程序

5.緊急事故應變處理

6.消防及急救常識暨演練

7.其他與勞工作業有關之安全衛生知識



一般作業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2/2)
-事業單位自行上課即可

 生產性機械或設備、車輛系營建機械、高空工
作車、捲揚機等之操作及營造作業、缺氧作業
、電焊作業等應各增列3小時；

 製造、處置或使用危險物、有害物者應增列3小
時。



 雇主辦理第16條及第17條之教育訓練，應
將含訓練教材、課程表等之訓練計畫、受
訓人員名冊、簽到紀錄、課程內容等實施
資料保存3年。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
則第31條) 



在職教育訓練(1/2)

 雇主對擔任下列工作之勞工，應依其工作性質施以

職業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回訓)。(訓練規則第17條)

1.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2年6小時)
2.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2年12小時)
3. 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
4. 勞工作業環境測定人員。
5. 施工安全評估人員及製程安全評估人員。
6. 高壓氣體作業主管、營造作業主管及有害作業

主管。
7. 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操作人員。(3年3小時)



在職教育訓練(2/2)

8. 特殊作業人員。(3年3小時)
9. 急救人員。 (3年3小時)
10.各級管理、指揮、監督之業務主管。
11.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成員。
12.營造作業、車輛系營建機械作業、高空工作

車作業、 缺氧作業、局限 空間作業及製
造、處置或使用危險物、有害物作業之人員
。

13.一般勞工。
PS.第1~9項須在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機構回訓，第10~13項僅

須由事業單位自行上課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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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資料網

https://trains.osha.gov.tw/

查詢訓練單位及開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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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檢查

依據法規：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自動檢查種類:

 機械、設備之定期檢查（如車輛、 堆高機每月檢查

）

 機械、設備之重點檢查（開始使用、拆卸、改裝或

修理後實施， 如捲揚裝置、氧氣乙炔、鍋爐、空壓機）

 機械、設備之作業檢點（如車輛、起重機、捲揚裝

置作業前檢點）

 作業檢點（碼頭裝卸作業、危害性化學品之處置作業、

缺氧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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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之定期檢查

 第 14 條-雇主對一般車輛，應每三個月就車輛
各項安全性能定期實施檢查一次。

 第 50 條-雇主對車輛機械，應每日作業前依下
列各項實施檢點：一、制動器、連結裝置、各
種儀器之有無異常。二、蓄電池、配線、控制
裝置之有無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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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If.aspx?Pcode=N0060027&FLNO=14&K1=%e8%bb%8a%e8%bc%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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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之定期檢查

 第 16 條-雇主對車輛系營建機械，應每年就該機
械之整體定期實施檢查一次。雇主對前項之車輛系
營建機械，應每月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檢查一次：
一、制動器、離合器、操作裝置及作業裝置之有無
異常。 二、鋼索及鏈等之有無損傷。 三、吊斗之
有無損傷。

 第 17 條-雇主對堆高機應每年就該機械之整體定
期實施檢查一次。 雇主對前項之堆高機，應每月
就下列規定定期實施檢查一次： 一、制動裝置、
離合器及方向裝置。 二、積載裝置及油壓裝置。
三、頂蓬及桅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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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9 條-雇主對固定式起重機，應每年就該
機械之整體定期實施檢查一次。每月依下列規
定定期實施檢查一次。一、過捲預防裝置、警
報裝置、制動器、離合器及其他安全裝置有無
異常。二、鋼索及吊鏈有無損傷。三、吊鉤、
抓斗等吊具有無損傷。四、配線、集電裝置、
配電盤、開關及控制裝置有無異常。五、對於
纜索固定式起重機之鋼纜等及絞車裝置有無異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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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0 條-雇主對移動式起重機應每年就該機
械之整體定期實施檢查一次。應每月依下列規
定定期實施檢查一次：一、過捲預防裝置、警
報裝置、制動器、離合器及其他安全裝置有無
異常。二、鋼索及吊鏈有無損傷。三、吊鉤、
抓斗等吊具有無損傷。四、配線、集電裝置、
配電盤、開關及控制裝置有無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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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2 條-雇主對升降機應每年就該機械之整
體定期實施檢查一次。應每月依下列規定定期
實施檢查一次：一、終點極限開關、緊急停止
裝置、制動器、控制裝置及其他安全裝置有無
異常。二、鋼索或吊鏈有無損傷。三、導軌之
狀況。四、設置於室外之升降機者，為導索結
頭部分有無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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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之定期檢查

 第 28 條-雇主對乙炔熔接裝置 (除此等裝置之
配管埋設於地下之部分外) 應每年就裝置之損
傷、變形、腐蝕等及其性能定期實施檢查一次
。

 第 71 條-雇主使勞工從事金屬之熔接、熔斷或
加熱作業時，應就下列事項，使該勞工就其作
業有關事項實施檢點：一、乙炔熔接裝置。二
、氣體集合熔接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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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之定期檢查

 第 30 條-雇主對於高壓電氣設備應於每年依下列規定
定期實施檢查一次：一、高壓受電盤及分電盤 (含各種
電驛、儀表及其切換開關等) 之動作試驗。二、高壓用
電設備絕緣情形、接地電阻及其他安全設備狀況。三、
自備屋外高壓配電線路情況。。

 第 31 條-雇主對於低壓電氣設備，應每年依下列規定
定期實施檢查一次：一、低壓受電盤及分電盤 (含各種
電驛、儀表及其切換開關等) 之動作試驗。二、低壓用
電設備絕緣情形，接地電阻及其他安全設備狀況。三、
自備屋外低壓配電線路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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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之定期檢查

 第 35 條-雇主對第二種壓力容器(包含空壓
機)應每年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檢查一次：
一、內面及外面有無顯著損傷、裂痕、變形
及腐蝕。二、蓋、凸緣、閥、旋塞等有無異
常。三、安全閥、壓力表與其他安全裝置之
性能有無異常。四、其他保持性能之必要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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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之定期檢查

 第 34 條-雇主對小型鍋爐應每年依下列規
定定期實施檢查一次：一、鍋爐本體有無損
傷。二、燃燒裝置有無異常。三、自動控制
裝置有無異常。四、附屬裝置及附屬品性能
是否正常。五、其他保持性能之必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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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1 條-雇主對捲揚裝置應於每日作業前
就其制動裝置、安全裝置、控制裝置及鋼索
通過部分狀況實施檢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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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2 條-雇主對固定式起重機，應於每日
作業前依下列規定實施檢點，對置於瞬間風
速可能超過每秒三十公尺或四級以上地震後
之固定式起重機，應實施各部安全狀況之檢
點：一、過捲預防裝置、制動器、離合器及
控制裝置性能。二、直行軌道及吊運車橫行
之導軌狀況。三、鋼索運行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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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3 條-雇主對移動式起重機，應於每日
作業前對過捲預防裝置、過負荷警報裝置、
制動器、離合器 、控制裝置及其他警報裝
置之性能實施檢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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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檢查計畫

 雇主依第13條至第63條規定實施之自動檢查
，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辦法第79條 )  



自動檢查計畫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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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檢查、重點檢查紀錄內容

一、檢查年月日。
二、檢查方法。
三、檢查部分。
四、檢查結果。
五、實施檢查者之姓名。
六、依檢查結果應採取改善措施之內容。

PS.記錄應保存3年。



勞工健康管理

依據法規：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人 性 、 平 等 、 安 全 、 尊 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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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健康管理

事業單位應參照工作場所大小、分布、危險狀況及勞工人數，依附表
六之規定，備置足夠急救藥品及器材，並置合格急救人員辦理急救事
宜。-18小時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9條第1項】

雇主僱用勞工時，除應依附表八所定之檢查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外，
另應按其作業類別，依附表九所定之檢查項目實施特殊體格檢查。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14條第1項】

雇主對在職勞工，應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一般健康檢查：
一、年滿六十五歲者，每年檢查一次。
二、四十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者，每三年檢查一次。
三、未滿四十歲者，每五年檢查一次。 【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15條第1項】

1. 一般體格檢查與一般健康檢查紀錄應至少保存7年。
2. 健康檢查費用由雇主負擔。(職安法第20條第2項)
3. 一般體格檢查距勞工前次檢查未逾上開之定期檢查期限，經勞工提出證明

者，得免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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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體格(健康)檢查項目

體格檢查項目 健康檢查項目

(1)作業經歷、既往病史、生活習慣

及自覺症狀之調查。

(2)身高、體重、腰圍、視力、辨色

力、聽力、血壓與身體各系統或

部位之身體檢查及問診。

(3)胸部Ｘ光（大片）攝影檢查。

(4)尿蛋白及尿潛血之檢查。

(5)血色素及白血球數檢查。

(6)血糖、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T)、

肌酸酐(creatinine)、膽固醇、

三酸甘油酯、高密度脂蛋白膽固

醇之檢查。

(7)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檢查

。

(1)作業經歷、既往病史、生活習慣及

自覺症狀之調查。

(2)身高、體重、腰圍、視力、辨色力

、聽力、血壓與身體各系統或部位

之身體檢查及問診。

(3)胸部Ｘ光（大片）攝影檢查。

(4)尿蛋白及尿潛血之檢查。

(5)血色素及白血球數檢查。

(6)血糖、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T)、肌

酸酐(creatinine)、膽固醇、三酸

甘油酯、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低

密度脂蛋白膽固醇之檢查。

(7)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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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食品從業人員及外籍勞工需做
一般體格檢查?一般健康檢查?

職安法第1條規定略以，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有關
勞工安全衛生之事項，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時，該特別規定應優先
適用。復查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14條規定略以，雇主僱用勞工時，
其他法規已有體格或健康檢查之規定，得免實施一般體格檢查。

新進之食品從業人員及外籍勞工之體格檢查，於食品良好衛生規範
準則及受聘僱外國人健康檢查管理辦法已有明定，依上開規定，得
免實施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之一般體格檢查。惟事業單位基於健康管
理需求，經勞資協商並經勞工同意之情形下，優於法令規定辦理，
尚無不可。

至於餐飲業在職勞工的定期健康檢查項目，除應依食品衛生管理相
關法規辦理食品從業人員健康檢查(請逕洽所在地衛生主管機關)外，
尚應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15條及附表八，定期實施勞工一般健康
檢查。



67

聘請工讀生辦理臨時性活動是否可免
實施一般體格檢查？

查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14條規定略以，非繼續性之臨時性或
短期性工作，其工作期間在6個月以內者，得免實施一般體格

檢查；上開立法意旨，係因應部分臨時性或短期性之工作，
實務上未盡適用體格檢查之規定，且慮及從事一般性作業之
職業健康危害較低，爰規範之。

前開規定之適用前提為「工作性質」屬非繼續性之工作（指

非雇主有意持續維持之經濟活動，而欲達成此經濟活動所衍
生之相關職務工作），且其「工作時間」在6個月內者。故有
關聘請工讀生辦理臨時性活動是否可免實施一般體格檢查，
宜視其工作職務是否符合前開規範。若於實務上對非繼續性
工作之認定有疑義，可檢附相關資料(如職務或工作說明書)
逕洽當地勞工主管機關予以協助。



留職停薪人員於復職時是否需辦理
健康（體格）檢查？

依職安法第20條及第21條規定略以，雇主於僱用勞工

時應施行體格檢查，對在職勞工應施行健康檢查，其

目的係為選工、配工、職業病預防與職場健康管理等。

若員工尚非重新僱用者，則無需再接受體格檢查，惟

留職停薪期間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15條及第16條規

定應接受一般(特殊)健康檢查而未做者，則於復職時，

應依該規定辦理，且費用由雇主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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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健康管理-四大計畫

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條之1】

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
發疾病之預防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條之2】

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
預防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條之3】

母性健康保護
【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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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324條之1 說明

雇主使勞工從事重複性之作業，為
避免勞工因姿勢不良、過度施力及作業
頻率過高等原因，促發肌肉骨骼疾病，
應採取下列危害預防措施，作成執行紀
錄並留存三年：

一、分析作業流程、內容及動作。
二、確認人因性危害因子。
三、評估、選定改善方法及執行。
四、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五、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前項危害預防措施，事業單位勞工
人數達100人以上者，雇主應依作業特
性及風險，參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
關指引，訂定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並
據以執行；於勞工人數未滿100人者，
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

重複性作業人因性危害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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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重複性作業，
需訂計畫？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324條之2 說明

雇主使勞工從事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
作等作業，為避免勞工因異常工作負荷促發
疾病，應採取下列疾病預防措施，作成執行
紀錄並留存三年：
一、辨識及評估高風險群。
二、安排醫師面談及健康指導。
三、調整或縮短工作時間及更換工作內容之

措施。
四、實施健康檢查、管理及促進。
五、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六、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前項疾病預防措施，事業單位依規定配置有
醫護人員從事勞工健康服務者，雇主應依勞
工作業環境特性、工作形態及身體狀況，參
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指引，訂定異常
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並據以執行；
依規定免配置醫護人員者，得以執行紀錄或
文件代替

1.鑑於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
須依勞工健康情形與工作之型態、環
境、時間及伴隨精神緊張之工作等，
綜合評估，事業單位宜透過專業醫護
人員及相關部門之配合，訂定實施計
畫，據以採取適當措施，爰規定依法
須僱用或特約醫護人員之事業單位，
應參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指引，
訂定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
據以執行

2.中小型事業單位未達應僱用或特約醫
護人員之規模者，可透過本部委託設
置之各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及其網絡
等資源，提供諮詢服務，並明定得以
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以符合實務。

過勞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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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業常見三段工時，是否為職安法所定輪班工作?

查職安法第6條第2項第2款規定，其立法精神與目的，係為
預防勞工因從事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因異常
工作負荷促發腦心血管疾病，爰規定雇主應採取必要之疾
病預防措施。

依醫學實證，每日睡眠4-6小時者，腦心血管疾病之促發率
會隨之增加，有關上開規定所列之「輪班」，主要考量其
工作性質會影響睡眠狀況，進而影響工作者之健康。所述
工作時段，雖分為午餐時段(10:00-14:00)、下午茶時段
(14:00-17:00)及晚餐時段(17:00-21:00)，但若未有日夜
班輪替或影響其睡眠之情形，尚非上開所稱「輪班」之範
圍。

輪班工作：指該工作時間不定時輪替可能影響其睡眠之工作
，如工作者輪換不同班別，包括早班、晚班或夜班工作。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324條之3 說明

雇主為預防勞工於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致遭受
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應採取下列暴力預防措
施，作成執行紀錄並留存三年：
一、辨識及評估危害。
二、適當配置作業場所。
三、依工作適性適當調整人力。
四、建構行為規範。
五、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訓練。
六、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
七、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八、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前項暴力預防措施，事業單位勞工人數達100人
以上者，雇主應依勞工執行職務之風險特性，
參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指引，訂定執行
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並據以執行；於
僱用勞工人數未達100人者，得以執行紀錄或文
件代替。

1.職場暴力相關預防機制，事業單位
應依其工作場所或勞工執行職務
之風險特性，採取必要措施，宜
有適當組織及人力，訂定適當計
畫以利推動，爰規定事業單位勞
工人數達100人以上者，應參照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指引，訂
定執行計畫據以執行

2.勞工人數未滿100人之事業單位，
考量其專業及資源較為不足，爰
規定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預
防計畫，以符合實務。

職場暴力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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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涉個案因果關係認定

指勞工因執行職務，

於勞動場所遭受雇主

、主管、同事、服務

對象或其他第三方之

不法侵害行為，造成

身體或精神之傷害



事業單位之同一工作場所，勞工總人數在50人至299人者，

應視其規模及性質，依附表四所定特約醫護人員臨場服務

頻率，辦理臨場健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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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99人事業單位之臨場服務規定

200～299人者，自107年7月1日施行；

100～199人者，自109年1月1日施行；

50人～99人者，自111年1月1日施行。

前項所定事業單位，經醫護人員評估勞工有心理或肌肉骨

骼疾病預防需求者，得特約勞工健康服務相關人員提供服

務；其服務頻率，得納入附表四計算。但各年度由從事勞

工健康服務之護理人員之總服務頻率，仍應達1/2以上。

勞工健康服務相關人員：指具備心理師、職能治療師或
物理治療師等資格，並經相關訓練合格者



50人～299人之事業單位醫護人員臨場服務頻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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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性質

分類 勞工總人數
臨場服務頻率

備註
醫師 護理人員

各

類
50-99人 1次/年 1次/月

一 每年度之第一次臨場服務，雇

主應使醫護人員會同事業單位

之職業安全衛生人員進行現場

訪視，並共同研訂年度勞工健

康服務之重點工作事項。

二 每次臨場服務之時間，以至少

2小時以上為原則。

第
一
類

100-199人 4次/年 4次/月

200-299人 6次/年 6次/月

第
二
類

100-199人 3次/年 3次/月

200-299人 4次/年 4次/月

第
三
類

100-199人 2次/年 2次/月

200-299人 3次/年 3次/月

勞工健康服務
相關人員之服
務頻率得納入

總服務頻率
應達1/2以上

特別危害健康作業100人以上，需由職醫服務1次/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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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地方可提供健康保護相關諮詢?

區域 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勞工健康服務中心

北區 台大醫院
林口長庚
台北榮總

新北產業園區（五股勞工
活動中心
02-22990501

中區 中國附醫
中山附醫
彰基
雲林台大分院

台中工業區內
04-23501501

南區 高醫附醫
成大附醫

台南市南門勞工育樂中心
06-2135101

東區 花蓮慈濟

防治中心聯繫方式，請至職業傷病管理服務中心網站http://www.tmsc.tw/查詢

健康服務中心聯繫方式，請至勞工健康照護資訊平台https://ohsip.osha.gov.tw/查詢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法令依據

 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
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
則，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
實施。(職安法第34條第1項)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1/2)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內容，參酌下列事項訂定之：

1.事業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及各級之權責。

2.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維護及檢查。

3.工作安全與衛生標準。

4.教育與訓練。

5.健康指導及管理措施。

6.急救與搶救。

7.防護設備之準備、維持與使用。

8.事故通報與報告。

9.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2/2)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得依事業單位之實際需要
，訂定適用於全部或一部分事業，並得依工作
性質、規模分別訂定，報請檢查機構備查。

 事業單位訂定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其適用區
域跨二以上檢查機構轄區時 ，應報請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之檢查機構備查。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

依據法規：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危害性化學品容器標示

危害性化學品之容器，應依分類及危害圖式標示：
1.危害圖式
2.名稱
3.危害成分
4.警示語
5.危害警告訊息
6.危害防範措施
7.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之名稱、地址及電話



容器標示格式

GHS網站
http://ghs.osha.gov.tw
/CHT/intro/search.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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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0條-3

備妥資料
安全資料表(SDS)。
危害通識計畫。
危害化學品清單。

2014102093822_95無鉛汽油SDS(GHS).pdf


危害性化學品
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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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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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與僱傭關係之認定-民法

 僱傭

 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

 承攬

 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

承攬關係除依上述原則認定外，仍應就品質保證、
瑕疵修補、解約或減少報酬損害賠償、危險負擔等
特徵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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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 (事業單位其承攬人之責任)

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時，其承攬人就承攬

部分負本法所定雇主之責任；原事業單位就職業

災害補償仍應與承攬人負連帶責任。再承攬者亦

同。

原事業單位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規定，致承

攬人所僱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與承攬人負連帶

賠償責任。再承攬者亦同。

承攬管理(1/4)-連帶責任



「原事業單位」與「業主」之認定

 依實際經營內容及所必要輔助活動作個案
認定

 不以登記之營業項目為限

 是否認定為「以其事業交付承攬」

應就該事業單位之經營內容、規模、組織、人員能
力及機具設備等綜合考量是否「與其經營內容專業
有關」或「其專業能力所及者」，做個案認定

89



第二十六條 (事業單位交付承攬或承攬人再交付承攬之告知義務)

 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

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

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承攬人就其承攬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再承攬時，承攬人

亦應依前項規定告知再承攬人。

承攬管理(2/4)-危害告知

違反規定，處新臺幣３萬元以上１５萬元以下罰鍰(45)

事前告知，應以書面為之，或召開協
商會議並作成紀錄。



第二十七條 (原事業單位之責任)

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

害，原事業單位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

一、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監督及協調之

工作。

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

三、工作場所之巡視。

四、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

五、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

事業單位分別交付二個以上承攬人共同作業而未參與共同作業時，應指

定承攬人之一負前項原事業單位之責任。

承攬管理(3/4)-共同作業

違反規定，處新臺幣３萬元以上１５萬元以下罰

鍰(45)

共同作業，指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
攬人所僱用之勞工於同一期間、同一工
作場所從事工作。



第二十八條 (二個以上事業單位共同承攬時之責

任)

 二個以上之事業單位分別出資共同承攬工程時

，應互推一人為代表人；該代表人視為該工程

之事業雇主，負本法雇主防止職業災害之責任

。

承攬管理(4/4)

違反規定，處新臺幣３萬元以上１

５萬元以下罰鍰(45)



其它職業安全衛生法修正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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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重大職業災害通報規定
第37條第2-4項 說 明

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
之一者，雇主應於八小時內通報勞動
檢查機構：

一、發生死亡災害。

二、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

三、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

且需住院治療。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
災害。

勞動檢查機構接獲前項報告後，應就
工作場所發生死亡或重傷之災害派員
檢查。

事業單位發生第二項之災害，除必要
之急救、搶救外，雇主非經司法機關
或勞動檢查機構許可，不得移動或破
壞現場。

重大職業災害通報去刑責化。

應通報之職災不限於工作場所發生

者；新增罹災1人以上住院者：

指罹災在1人以上，且經醫療機構

診斷需住院治療者。

通報義務：指罹災勞工之雇主，或

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監督從事勞

動之罹災工作者工作場所之雇主。

通報時機：事業單位明知或可得而

知已發生規定之職業災害事實起8小

時內，應向其事業單位所在轄區之

勞動檢查機構通報。

請參閱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
則



機械設備產品安全驗證-目前項目

 衝剪機械、動力堆高機、防爆電氣設備、木
材加工用圓盤鋸、 手推刨床、研磨機、研
磨輪、手推刨床之刃部接觸預防裝置、 木
材加工用圓盤鋸之反撥預防裝置及鋸齒接觸
預防裝置、動力衝剪機械之光電式安全裝置

 於104年1月1日購入之上開設備應有合格標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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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設備產品安全驗證-新增項目

 交流電焊機用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107年6月7日公告指定，自同年7月1日生效
) －符合驗證標準CNS 4782（交流電弧銲接
電源用電擊防止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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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得公布事業單位、負責人之名
稱或姓名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公布事業單位、雇主
或機構名稱及姓名：（第49條）

1.事業單位發生重大職業災害。

2.經依罰則處分之事業單位。

3.經依罰則處分之代行檢查機構、醫療機構、
驗證機構、作業環境監測機構、訓練單位或
顧問服務機構。

4.事業單位發生職業病。



勞動檢查法第二十八條所定勞工有立
即發生危險之虞認定標準 -停工處分

 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之類型如下：

一、墜落。

二、感電。

三、倒塌、崩塌。

四、火災、爆炸。

五、中毒、缺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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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立即發生墜落危險之虞之情事如下：

 一、於高差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
護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施。

 二、於高差二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時，未使用高空工作車，或未以架設施
工架等方法設置工作臺；設置工作臺有困難時，未採取張掛安全網或配掛安全
帶之設施。

 三、於石綿板、鐵皮板、瓦、木板、茅草、塑膠等易踏穿材料構築之屋頂從事
作業時，未於屋架上設置防止踏穿及寬度三十公分以上之踏板、裝設安全網或
配掛安全帶。

 四、於高差超過一‧五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上下設備
。

 五、高差超過二層樓或七‧五公尺以上之鋼構建築，未張設安全網，且其下方
未具有足夠淨空及工作面與安全網間具有障礙物。

 六、使用移動式起重機吊掛平台從事貨物、機械等之吊升，鋼索於負荷狀態且
非不得已情形下，使人員進入高度二公尺以上平台運搬貨物或駕駛車輛機械，
平台未採取設置圍欄、人員未使用安全母索、安全帶等足以防止墜落之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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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立即發生感電危險之虞之情事如下：

 一、對電氣機具之帶電部分，於作業進行中或通行時，有因接觸（含經由導電體而接
觸者）或接近致發生感電之虞者，未設防止感電之護圍或絕緣被覆。

 二、使用對地電壓在一百五十伏特以上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或於含水或被其他
導電度高之液體濕潤之潮濕場所、金屬板上或鋼架上等導電性良好場所使用移動式或
攜帶式電動機具，未於各該電動機具之連接電路上設置適合其規格，具有高敏感度、
高速型，能確實動作之防止感電用漏電斷路器。

 三、於良導體機器設備內之狹小空間，或於鋼架等有觸及高導電性接地物之虞之場所
，作業時所使用之交流電焊機（不含自動式焊接者），未裝設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四、於架空電線或電氣機具電路之接近場所從事工作物之裝設、解體、檢查、修理、
油漆等作業及其附屬性作業或使用車輛系營建機械、移動式起重機、高空工作車及其
他有關作業時，該作業使用之機械、車輛或勞工於作業中或通行之際，有因接觸或接
近該電路引起感電之虞者，未使勞工與帶電體保持規定之接近界線距離，未設置護圍
或於該電路四周裝置絕緣用防護裝備或採取移開該電路之措施。

 五、從事電路之檢查、修理等活線作業時，未使該作業勞工戴用絕緣用防護具，或未
使用活線作業用器具或其他類似之器具，對高壓電路未使用絕緣工作台及其他裝備，
或使勞工之身體、其使用中之工具、材料等導電體接觸或接近有使勞工感電之虞之電
路或帶電體。

104



有立即發生倒塌、崩塌危險之虞之情事
如下：

 一、施工架之垂直方向五‧五公尺、水平方向七‧五公尺內，未
與穩定構造物妥實連接。

 二、露天開挖場所開挖深度在一‧五公尺以上，或有地面崩塌、
土石飛落之虞時，未設擋土支撐、反循環樁、連續壁、邊坡保護
或張設防護網之設施。

 三、隧道、坑道作業有落磐或土石崩塌之虞，未設置支撐、岩栓
或噴凝土之支持構造及未清除浮石；隧道、坑道進出口附近表土
有崩塌或土石飛落，未設置擋土支撐、張設防護網、清除浮石或
邊坡保護之措施，進出口之地質惡劣時，未採鋼筋混凝土從事洞
口之防護。

 四、模板支撐支柱基礎之周邊易積水，導致地盤軟弱，或軟弱地
盤未強化承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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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立即發生火災、爆炸危險之虞之情
事如下：

 一、對於有危險物或有油類、可燃性粉塵等其他危險物存在之配管、儲槽
、油桶等容器，從事熔接、熔斷或使用明火之作業或有發生火花之虞之作
業，未事先清除該等物質，並確認安全無虞。

 二、對於存有易燃液體之蒸氣或有可燃性氣體滯留，而有火災、爆炸之作
業場所，未於作業前測定前述蒸氣、氣體之濃度；或其濃度爆炸下限值之
百分之三十以上時，未即刻使勞工退避至安全場所，並停止使用煙火及其
他點火源之機具。

 三、對於存有易燃液體之蒸氣、可燃性氣體或可燃性粉塵，致有引起火災
、爆炸之工作場所，未有通風、換氣、除塵、去除靜電等必要設施。

 四、對於化學設備及其附屬設備之改善、修理、清掃、拆卸等作業，有危
險物洩漏致危害作業勞工之虞，未指定專人依規定將閥或旋塞設置雙重關
閉或設置盲板。

 五、對於設置熔融高熱物處理設備之建築物及處理、廢棄高熱礦渣之場所
，未設有良好排水設備及其他足以防止蒸氣爆炸之必要措施。

 六、局限空間作業場所，使用純氧換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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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立即發生中毒、缺氧危險之虞之情
事如下：

 一、於曾裝儲有機溶劑或其混合物之儲槽內部、通風不充分之室內作業場所，或在未設有密閉
設備、局部排氣裝置或整體換氣裝置之儲槽等之作業場所，未供給作業勞工輸氣管面罩，並使
其確實佩戴使用。

 二、製造、處置或使用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所稱之丙類第一種或丁類物質之特定化學管
理設備時，未設置適當之溫度、壓力及流量之計測裝置及發生異常之自動警報裝置。

 三、製造、處置或使用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所稱之丙類第一種及丁類物質之特定化學管
理設備，未設遮斷原料、材料、物料之供輸、未設卸放製品之裝置、未設冷卻用水之裝置，或
未供輸惰性氣體。

 四、處置或使用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所稱之丙類第一種或丁類物質時，未設洩漏時能立
即警報之器具及除卻危害必要藥劑容器之設施。

 五、在人孔、下水道、溝渠、污（蓄）水池、坑道、隧道、水井、集水（液）井、沈箱、儲槽
、反應器、蒸餾塔、生（消）化槽、穀倉、船艙、逆打工法之地下層、筏基坑、溫泉業之硫磺
儲水桶及其他自然換氣不充分之工作場所有下列情形之一時：

 （一）空氣中氧氣濃度未滿百分之十八、硫化氫濃度超過十 PPM 或一氧化碳濃度超過三十五
PPM時，未確實配戴空氣呼吸器等呼吸防護具、安全帶及安全索。

 （二）未確實配戴空氣呼吸器等呼吸防護具時，未置備通風設備予以適當換氣，或未置備空氣
中氧氣、硫化氫、一氧化碳濃度之測定儀器，並未隨時測定保持氧氣濃度在百分之十八以上、
硫化氫濃度在十PPM以下及一氧化碳濃度在三十五 PPM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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